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程序
一、学院领导介绍答辩委员会组成情况，宣布答辩委员会成员与答辩秘书名单，确认会议有效。（宣布稿已备）

二、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，并宣布答辩会正式开始。

三、学位申请人宣读《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》，报告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，并汇报学位论文针对专家评阅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。
四、答辩委员及其他人员针对学位论文的报告内容进行提问，答辩人回答问题。答辩委员在《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评审参考标准》中进行记录打分。

五、答辩会休会。 

六、答辩会休会期间，答辩委员会举行会议，进行以下内容：

1、审阅申请人基本情况、政治表现、学习成绩和学术活动等。

2、由秘书逐个宣读导师和论文评阅人的学术评阅意见。

3、答辩委员逐个评议学位论文水平及答辩情况。

4、答辩委员讨论。

5、填写《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答辩表决票》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(未出席的委员不得委托他人投票或通讯投票)，通过决议。
6、答辩委员签署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签名表》、《化学与材料学院2026届研究生毕业答辩决议表》。

7、答辩主席在每位答辩人的其中一本论文封面签名。
七、答辩会复会，由主席宣读答辩委员会的决议。 

八、答辩人按答辩顺序发表简短感言。
九、答辩委员与全组答辩人在答辩现场背景PPT前合影（PPT上须显示答辩当天时间），每位博士生均须单独与答辩委员和导师合影。

十、论文答辩结束。

